
1

横向科研项目投标业务流程

一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

（一）业务流程步骤

1.登录学校网站

2.从信息服务入口进入

3.登录

4.进入 O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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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进入“印信申请-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授权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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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新建授权申请

7.填写授权申请表单，部分栏位填写要求如下：

项目名称：请填写投标项目名称，便于后续审批查询。

拟稿联系人：应为授权委托书中的委托代理人。

联系方式：请填写了解投标业务负责人的联系方式。

授权委托书：我校无制式授权模板，请将招标方提供的授权

模板填写完整，点击“编辑正文”并复制到“授权委托书正文”

中。

相关文件：请上传详细招标（采购）文件、技术规范书、合

同模板等材料；若无详细招标文件，需上传招标公告、邀请函、

邮件通知等材料，并在“备注”栏位说明目前所处投标阶段；若

无上述文字材料，招标项目为我校项目负责人与招标方口头协商，

请在“备注”栏位具体说明情况。

其他相关用印文件：如有与授权委托事项相关的其他用印材

料（除授权委托书外其他材料，如标书、事业单位法人证复印件、

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等），请在本栏位上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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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务归口单位：请选择“科学技术研究院”（具体按照下图

勾选）。

8.横向科研项目授权申请应经申请单位负责人或单位分管负

责人审核同意后，报科学技术研究院审核并签署意见。

9.校长办公室对申请表填写内容及所附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

核，并提出修改意见。

10.校长办公室打印授权委托书，加盖法定代表人签章、学校

公章并存档。

（二）业务审批关键点

1.授权委托书的委托事项不能包含签订合同，委托代理人无

权签订横向科研合同。

2.投标项目处于意向报名阶段，仅提供招标公告，无详细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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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文件。该情况下无法对合同模板进行把关，若项目中标，后续

合同审核签订请按照学校横向合同规定办理。

3.招标项目合同模板属于“产品采购合同”“建设工程合同”

“劳务合同”“检测合同”“试制合同”等合同样式，不属于技术

合同。若项目中标并以合同模板签署，该项目无法作为横向科研

项目立项，需联系财务部申请设立专项合同，不能纳入科研工作

量计算，税率较高。

4.招标项目合同模板显示“甲乙方利用合同科研成果进行新

的后续改进的成果归属”不符合我校横向合同规定的公平原则，

业务审核人员将询问项目负责人是否继续投标。若项目负责人坚

持继续投标，建议请项目负责人与招标方提前沟通，如果此时招

标方不允许修改招标文件，请项目负责人在后续横向合同审核时

努力协商修改。

5.投标过程中涉及保证金且保证金以银行保函或应答保证保

险形式提交的，请先行联系财务部，以免耽误投标。

6.若其他相关用印材料中需学校对外出具知识产权不侵权承

诺书，请项目负责人先行向学校出具知识产权不侵权承诺书，承

诺“知识产权侵权所导致的诉讼等一切法律风险及经济赔偿责任由

项目负责人承担”，承诺书要求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。

（三）业务办理时限

科学技术研究院对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业务为两级审核，

办理时限为 3 个工作日，自授权业务流转至科学技术研究院起算，

请申请人提前预留授权业务所需办理时间。

二、投标用印材料（若投标用印材料不包含法定代表人授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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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托书，请参考本业务流程）

1.登录学校网站

2.从信息服务入口进入

3.登录

4.进入 O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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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进入“印信申请-印信申请（不包含合同、协议）”

6.新建印信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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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填写授权申请表单，部分栏位填写要求如下：

印信材料类型：请选择“科研项目（理工医类）”。

支撑材料：请上传招标（采购）文件、技术规范书、合同模

板等材料；若无详细招标文件，需上传招标公告、邀请函、邮件

通知等材料，并在“用印事由”栏位说明目前所处投标阶段；若

无上述文字材料，招标项目为我校项目负责人与招标方口头协商，

请在“用印事由”栏位具体说明情况。

8.印信申请应经申请单位负责人或单位分管负责人审核同意

后，报科学技术研究院审核并签署意见。

9.校长办公室对申请表填写内容及所附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

核，并办理盖章事宜。

三、横向投标合同（联合体投标协议、廉洁协议、保密协议

等）

1.登录学校网站

2.从信息服务入口进入

3.登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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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进入“合同管理系统”

5.进入“纵向项目类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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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新建合同审批单

7.填写合同审批单，部分栏位填写要求如下：

合同类型：请选择“自然科学（理工医类）”。

申请经费：若合同不涉及经费，请填写 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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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内容：点击“编辑正文”并提交合同文稿。

附件：请上传合同相对方资质证明等相关材料；请上传招标

（采购）文件、技术规范书、合同模板等材料。

8.合同审批应经申请单位负责人或单位分管负责人审核同意

后，报科学技术研究院审核并签署意见。

9.校长办公室对合同内容及所附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核，并

办理盖章事宜。

技术转移中心

2024 年 2 月 23 日


